
关于成都中医药大学“3+1+2”招生专业拟定选考科目情况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 8 省（市）高考综合改革方案《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

引（3+1+2 模式）》要求，下一批进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市为河北、辽宁、江苏、福建、湖北、湖南、

广东、重庆。

为切实落实上级文件精神，适应最新高考综合改革要求，并参考我校 2018 年 3 月 19 日校长办公

会研究确定在 3+X 招生的省份中选考科目情况，5 月 20 日经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各学院共同商议，现

将我校招生专业（在招专业 36 个，停招专业 3 个）在本次高考综合改革 8 省（市）选考科目拟定如下：

（一）中医学类及护理学类

专业名称：中医学，针灸推拿学，藏医学，护理学，中西医临床医学，中医养生学，中医儿科学，

中医康复学

首选科目：物理或历史均可

再选科目：化学或生物

再选科目选考要求：2 门科目，考生选考其中 1 门即可报考

（二）中药学类和药学类及医药相关类

专业名称：中药学，制药工程，药学，药物制剂，藏药学，中药资源与开发，医学检验技术，眼

视光学，康复治疗学，卫生检验与检疫，医学信息工程，

首选科目：仅物理



再选科目：化学

再选科目选考要求：1 门科目必须选考

（三）医学相关类

专业名称：生物科学，食品质量与安全，临床医学，生物技术，预防医学，食品卫生与营养学，

首选科目：仅物理

再选科目：化学或生物

再选科目选考要求：2 门科目，考生选考其中 1 门即可报考

（四）非医药类

专业名称：公共事业管理，市场营销，英语，体育教育，汉语国际教育，应用心理学，社会体育

指导与管理，工商管理，日语，运动康复，健康服务与管理

首选科目：物理或历史均可

再选科目：无

再选科目选考要求：不提再选科目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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